
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五日

參考文件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

交通事務委員會

另類燃料小巴

引言

本文 件旨 在回應 委 員 的要求 ，提 供有關另類 燃料小 巴的 資

料。

背景

2 . 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，我們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報告另

類燃料小巴試驗計劃的結果。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，有關當局出

席了立法會一個有關另類燃料小巴的個案會議。委員在會上要求有關

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︰

( a ) 現行鼓勵把柴油的士更換為石油氣的士的計劃的實施細節；

( b ) 規管石油氣小巴是否適合在本港行走，安全程度和廢氣排放

標準的法例；以及

( c ) 有關當局就是否在本港推行另類燃料小巴的最新情況。

石油氣的士計劃

3 . 石油氣的士試驗計劃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推出，在一九九八

年十一月完結。試驗計劃結束後，在政府於一九九九年《施政報告》

中宣布打算以一筆過資助的形式，鼓勵盡早以石油氣的士取代柴油的

士之前，已有約 1 90 名柴油的士車主轉用石油氣的士。政府在宣布這
項資助計劃後，曾諮詢的士業和各有關方面，在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六

日向財務委員會提出撥款建議並獲得通過。有關建議如下：

( a ) 假如車主以石油氣的士取代其柴油的士，便會獲得四萬元的

一筆過資助。為鼓勵車主盡早更換較舊的柴油的士，車齡在

七年或以上的柴油的士車主須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或以前申請有關的資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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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在二零零二年和二零零三年內，車齡在六年或以下的柴油的

士車主，如改用石油氣的士，亦會獲得相同數目的資助；

( c ) 在發放資助款項方面，於一九九九年《施政報告》 (在一九
九九年十月六日發表 )內宣布的石油氣的士資助計劃當日或
之前首任登記的石油氣的士車主，會獲得資助款項的 5 0 %，
即二萬元，而該等石油氣的士現任的登記車主，則會獲發該

筆資助的餘額 1；以及

( d ) 在一 九九九 年十月 六日之 後首 次登記 的石油 氣的士 車主 ，

會獲得四萬元的全數資助。

4 . 運輸署在二零零零年八月起開始接受有關資助的申請。的士

車主如提交申請，須提供其銷毀的柴油的士和替代的石油氣的士的有

關資料及證明文件。符合資格申請的個案，運輸署會安排在一天內向

申請人發放資助款項。對於一些表面看來不符合資格的個案，署方會

要求申請人提供更多資料，以支持其申請；而有關個案會轉交一個跨

部門 評審 委員 會審 議。 該評 審委 員 會的 成員 包括 環境 食物 局、 運 輸

局、運輸署及環境保護署 (環保署 )的代表。如申請資助的石油氣的士
車主不服評審委員會的決定，他可以向上訴委員會上訴。上訴委員會

由獨立的非官方人士組成。該委員會的決定屬最終決定，對政府具有

約束力。

5 .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四日為止，總數約 1 2  2 00 輛柴油的
士已更換為石油氣的士。

6 . 上文第 3 (a )段提及車齡在七年或以上的柴油的士車主如欲申
請資助，須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以前提出申請。有關應否

把這個期限延長一事，我們已作出檢討，並在二零零一年七月四日舉

行的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向委員作出匯報。由於大嶼山首

個加氣站在二零零一年三月才投入運作，委員同意把大嶼山柴油的士

申請資助的期限延後六個月，即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。至於車齡

在七年或以上的市區及新界區柴油的士，仍須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

十一日限期前申請資助。因為延長其申請期限，實有違資助計劃的目

標，即鼓勵車主盡早把柴油的士，特別是較舊而造成較嚴重污染的柴

油的士更換。會後，我們已把檢討結果告知的士業人士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首 任 登 記 車 主 指 運 輸 署 對 該 石 油 氣 的 士 簽 發 的 車 輛 登 記 文 件 ㆗ 所 載 的 首 任 登

記 車 主 。 而 現 任 登 記 車 主 則 指 截 至 ㆓ 零 零 零 年 八 月 七 日 止 運 輸 署 牌 照 部 辦 公

時 間 結 束 時 ， 該 石 油 氣 的 士 在 運 輸 署 紀 錄 ㆗ 的 登 記 車 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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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管石油氣小巴的有關法例

石油氣安全

7 . 政府設有機制，以審批申請在本港行駛的車輛。就石油氣小

巴而言，進口商必須根據《氣體安全 (氣體供應 )規例》 (第 5 1 章 )，
就有關車輛所採用的石油氣缸和燃料系統，向氣體安全監督 (即機電
工程署署長 )取得類型批准。氣體安全監督會按照所提交有關設計標
準的資料、石油氣缸的測試證明書、石油氣燃料系統的技術細節等，

評估該小巴使用石油氣的安全水平。申請類型批准須提交的資料載於

附件 A。

廢氣排放標準

8 . 首 次 登 記 的 車 輛 必 須 符 合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車 輛 設 計 標

準 )(排放 )規例》 (第 311J)(“管制規例 ”)所訂定的廢氣排放規定。目
前，該規例並無訂出石油氣小巴的廢氣排放標準。環保署已參照外國

同類型的石油氣車輛的廢氣排放標準，為參與另類燃料小巴試驗計劃

的石油氣小巴草擬了廢氣排放標準。草擬的標準載於附件 B。

9 . 石油氣小巴進口商必須向環保署提交該型號石油氣小巴獲製

造商核證的廢氣排放測試結果。倘環保署信納擬進口的石油氣小巴的

廢氣排放表現，能夠符合草擬的標準，就可以按個別車輛的型號，豁

免這些小巴無須符合 “管制規例 ”的要求。然而，這項豁免只屬臨時行
政安 排， 一俟 我們 落實 石油 氣小 巴 的發 展路 向， 以及 諮詢 有關 方 面

後，這項安排就會獲正式確認。同樣的安排已向石油氣的士實施：香

港在一九九七年推行試驗計劃首次引入石油氣的士時，符合當時草擬

的廢氣排放標準的石油氣的士亦獲環保署豁免 “管制規例 ”的要求，從
而可以進行登記及在路面上行駛。隨 立法會通過修訂 “管制規例 ”，
把石油氣的士的廢氣排放標準草擬本納入規例之內，這項臨時行政安

排已於二零零一年獲正式確認。適用於石油氣的士的法定廢氣排放標

準，已於二零零一年八月起生效。

車輛的安全性能

1 0 . 除燃料系統和廢氣排放表現外，石油氣小巴的一般構造基本

上和柴油小巴相同。石油氣小巴的安全性能，會根據下列法例評估︰

( a ) 《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 )規例》 (第 3 74A 章 )；



4

( b ) 《道路交通 (安全裝備 )規例》 (第 374F 章 )；以及

( c ) 《指明使用安全玻璃公告》 (第 374H 章 )。

規管的項目包括車輛的寬度、高度、長度、安全帶和安全玻璃等。規

管項目的詳情載於附件 C。

有關未來路向的最新情況

11 . 我們 正參 考業內 人 士 和公眾 的意 見，以及所 有其他 有關 因

素，例如改善石油氣加氣站網絡、小巴供應商增大石油氣小巴的燃料

儲存缸和車用石油氣價格等，審慎研究另類燃料小巴的未來路向。由

於試驗計劃只涵蓋七條公共小巴路線，故此試驗結果未能代表整個行

業的情況。我們正作出一個更詳細的分析，在所有取得運作數據的小

巴路線上研究使用石油氣而帶來的影響。與此同時，我們亦與業內人

士會面，了解他們對使用另類燃料小巴的意見和關注。我們希望在本

年底前擬備有關另類燃料小巴未來路向的建議，以徵詢業界及立法會

的意見。

環境食物局

二零零一年九月



附件 A

《氣體安全條例》 (第 51 章 )
有關車用石油氣瓶及石油氣燃料系統的類型批准規定

根據《氣體安全 (氣體供應 )規例》 (第 5 1 章 )第 7 條，為車用石油
氣瓶及燃料系統申請類型批准時，須一併提交下列資料：

石油氣瓶

!  石油氣瓶的設計標準及規格。

!  石油氣瓶製造商的名稱及地址。

!  石油氣瓶設計標準的設計計算說明。

!  詳列石油氣瓶各項資料的設計圖則。

!  石油氣瓶身須印有下列各項資料：

i . 石油氣瓶編號

i i . 容水量

i i i . 石油氣瓶製造商的標誌及檢查人員的正式標記

i v . 設計操作壓力

v . 液壓測試壓力

v i . 製造及測試日期

!  由認可測試機構簽發的石油氣瓶製造 /測試證明書，必須包括下列
各項資料：

i . 物料的化學成分

i i . 機械強度測試結果

i i i . 焊縫的 X 光檢查結果
i v .  液壓測試結果
v 漏氣測試結果

燃料系統

!  石油氣燃料系統的設計標準、結構圖及位置示意圖。

!  下列組件的技術細則：

i . 安全洩壓閥 (特別是排氣的壓力設定 )
i i . 溢流控制閥 (特別是關閉流量 )
i i i . 止回閥

i v . 自動切斷閥

v . 汽化器 /調壓器 (特別是第一、二階段的操作壓力 )
v i . 化油器

v i i . 過濾器
v i i i .  供氣喉及膠喉 (設計標準、壓力、物料及尺寸 )

!  氣體安全監督可能要求提供的其他相關資料。



附件 B

石油氣小巴的草擬廢氣排放標準 *

氮氧化物 粒子排放物 碳氫化合物 一氧化碳

美國 5 . 36 2 . 55 4 9 .7

歐盟 5 . 0 0 . 78 # 5 . 45

日本 4 . 50

不適用

1 . 80 5 1 .0

* 石油氣小巴的設計重量介乎 3 . 5 噸至 4 噸。石油氣小巴只須符合上列其
中一項標準。

# 非甲烷碳氫化合物

廢氣排放

(克 /千瓦
小時)



附件 C

規管石油氣小巴安全性能的法例

法例 主要規管事項

《道路交通（車輛構

造 及 保 養 ） 規 例 》

（第 37 4A 章）

車 輛 寬 度 、 高 度 、 長 度 、 負 載 物 、 車 輪 直

徑 及 其 寬 度 、 輪 胎 性 質 及 狀 況 、 車 輛 重

量 、 制 動 器 、 裝 配 裝 置 、 照 明 裝 置 及 反 光

體 、 車 輛 的 設 計 及 構 造 （ 如 車 門 、 出 口 、

入口等）及車輛上的標誌及廣告。

《 道 路 交 通 (安 全 裝

備）規例》 (第 3 7 4F
章 )

安 全 帶 、 把 安 全 帶 固 定 的 裝 置 及 滅 火 裝 備

等。

《指明使用安全玻璃

公 告 》 （ 第 37 4 H
章）

所 有 擋 風 玻 璃 、 車 窗 及 隔 板 所 採 用 的 安 全

玻璃或安全透明物料的類型。


